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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关系的蓬勃发展，双方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中国大

量的新移民也随之因留学、旅游、商务、技术及劳务输出等方式涌入新马，给新马华人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变化与影响。新移民

的形成，除中国与新马政治关系的日益坚实、经贸日益密切外，还有交通及签证的改善及国内一系列因素的推动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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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大陆对新移民的界定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者”，港澳台的海外移民及东南亚华人再移民不在此

界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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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人移民海外又掀起一股热潮，引起世人普遍关注。从改革

开放初期到 1990 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是中国新移民①的主要目标。但是随着 1990 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

对外国移民日趋严厉的限制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越来越来多的中国新移民开始

将目光锁定在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因交通便捷、移民费用相对低廉、签证相对容易或能成为进

军欧美的跳板，再加上广泛存在华人社区等优势而成为新移民的理想之地。

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马中国新移民的类型与规模

中国大陆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新移民应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此前，由于受到冷战时期国际秩

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中国大陆存有戒心和顾虑，三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被限制或禁止。
自 90 年代中马两国开放民间往来和 1990 年 10 月中新建交以来，中国与新马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

切，双方人员往来频繁，其中技术和投资移民开始移入新马。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新加坡分别给中国香

港、台湾各 30 万移民名额，这样又有了香港和台湾的新移民。香港的移民方式主要以专业移民为主，其次

是投资移民，这两类移民形式完成后，又以亲属团聚的方式进行再移民；台湾的移民方式以留学和投资为

主，首先是留学定居当地，其次是配合台湾的对外投资，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台湾的海外投资就近千亿美

元，随海外投资有数十万台商移居世界各地，仅在东南亚就有台商及其眷属 10 万人以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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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的中国新移民，按其出国目的、途径和职业结构主要分为五类：商务移民、留学生及其眷属、技术和

劳务输出人员和非正式渠道移民。
（一）商务移民（包括投资移民、驻外商务人员和各类商贩）

新马的投资移民以中国香港、台湾为主。新加坡政府有关规定，外国人投资 150 万元新币，可直接申

请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该计划主要针对外国企业家，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来新加坡投资。投资者的家

庭成员，包括配偶和 21 岁以下子女，可直接申请成为永久居民。父母可申请长期亲属签证在新加坡居住。
自 1994 年台湾当局推动“南向政策”以来，到 2005 年，台湾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达到 7.1 亿新元，占亚洲国

家和地区在新直接投资的 9.7%，香港在新的直接投资也达到 4.9 亿新元，占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新直接投资

的 6.6%[2]。
2002 年，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吸引外国资金，启动“第二家园”计划，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人员定居马来

西亚。至 2006 年 4 月，参与者已达 8574 人，其中中国大陆最多，有 1779 人，台湾 558 人、香港 218 人[3]。目

前中国公民在马投资的情况比较少，但是通过“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这个快捷的类似投资方式倒是

吸引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公民，这个计划是中国公民进入马来西亚生活、投资、消费的最直接方式。
伴随着规模巨大的对外投资，大量的台商港商也活跃于新马各地。

（二）留学生及其眷属

就东南亚地区而言，马来西亚留学教育方式十分独特，对中国留学生很有吸引力。不少中国学生认为

选择到马来西亚留学就是选择一种经济而高效的留学方式。1997 年中马签署《教育谅解备忘录》，2003 年

到期。2005 年 12 月中马续签《教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马来西亚也出台一系

列吸引中国留学生的优惠政策，比如放宽中国留学生的勤工俭学政策，鼓励马的企业、院校给中国留学生发

放留学奖学金，以及派官员到中国设立留学办事处等。除此之外，中国学生愿选择去马来西亚留学主要因

其留学环境好，教育水平较高，学制短，转签第三国手续简便，课程设计达到国际水准，健全的教育监督机

制，费用低廉，签证政策宽松、签证率高，语言环境优良，入学方式灵活，发展前景良好等独特的优势。据马来

西亚教育部 2002 年资料显示，1997～2002 年在马中国留学生共有二万多人。2003 年在马深造的中国学生

共有 10884 人[4]。2004 年有大约 2600 名中国学生在马留学，2005 年有 2700 名，2006 年有 2550 名，三年总

数有近 8000 人[5]。
90 年代中期以来，高素质大陆人才成为新加坡刻意引进的目标。每年直接从大陆吸引各类优秀学生前

往新加坡。根据新加坡政府规定，使用新加坡提供的奖学金，毕业之后要在新加坡服务六年。当前，在新加坡

就读的大陆学生从小学到博士候选人，达三万人，这批学生将成为未来新加坡移民的主力军[6]。同时，在新

加坡就读的小留学生还带动了一个特殊群体，即“陪读妈妈”。 2007 年有近万名“陪读妈妈”，约 2/3 来自中

国[7]。
（三）婚姻移民

据新加坡有关规定，与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结婚的外国人，均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但移民局将

视具体个案审批；中国公民与马来西亚公民结婚须根据 1976 年马《结婚与离婚修正法》进行登记注册，中国

公民在抵马七天后才能和马来西亚公民一起去婚姻注册局申请注册，婚后，由普通的旅游签证转为婚姻居

留签证。只要是结婚在马注册了，就完全有权利在马居住。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新娘由于语言与文化相

近，比较容易沟通与了解，较受本地男子及华人喜爱，因此，新马男子迎娶中国太太的数量有急速上升之势。
据马来西亚内政部数据显示，2002 年 8 月，中国籍太太有 2184 名，2003 年 8 月，增加到 2710 人，一年间增

加了 516 人[8]。到 2005 年底，嫁到马来西亚的中国新娘已达 6000 人[9]。
（四）技术和劳务输出人员

劳务输出人员有别于一般移民，大部分劳务人员在合同期满后回国，少部分人留居当地。中国出国劳

务人员的期限通常是两年，且常年保持增长趋势，可视为特殊移民群体。2005 年在新加坡的合法技术和

劳务人员 74682 人，马来西亚为 3937 人。目前赴马合法人员主要的组成：一是中方承包工程项下带出的

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普通施工人员。这些人员全部由商务部归口管理的外经贸企业派出；二是以专业技术

－ 60 －



人员身份被马来西亚各大公司、社会团体等聘请，如运动教练、公司经理、特别助理等等，这些人士都属因

私出国工作[10]。
（五）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达到移民的目的，其类型有三种：未经移出国和移入国允许而私自出入国

（边）境或持假证件出入境或逾期居留的人。前两种俗称偷渡，逾期居留的人称非法滞留移民，指的是合法

入境，但滞留时间超过当地政府所准予逗留期限的人。中国新移民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非法移民主要

是通过旅游、探亲、合约劳工等合法方式出境后，以非法滞留达到移民目的。1990 年代中期以后，大批大陆

人利用旅游签证进入马来西亚，然后滞留不归，成为移民。据马来西亚移民局的官方统计，2002 年和 2003
年这两年的出入境记录显示，中国人滞留马来西亚不归的人员总数已经达到 18.5 万人[11]。马来西亚还是东

南亚地区色情行业比较猖獗的国家之一，其境内除了有一定数量的外国女性从事女佣行业之外，还有大量

的外国女性从事色情行业以及其他非法工作，其中也包括一定数量的中国女性。据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

示，马警方过去五年来在色情场所中逮捕的华人女性人数由 2000 年的 196 名，急剧提高到 2004 年的 1821
人，增幅高达五倍[12]。还有少部分人在马从事商贩工作，多为女性，主要是售卖一些从中国带来的小商品。即

使在对外国人超期滞留严加惩罚的新加坡，仍有数千乃至上万的中国人非法滞留[13]。

二、新马的中国新移民形成原因分析

（一）中国与新马两国建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马来西亚于 1974 年 5 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30 多年来两国关系

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马关系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丰硕成果。两国高层互访和接触频繁，两国先后

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海运协定》、《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等 10 余项

经贸合作协议。两国虽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归属问题有争议，但双方多次表示，将共同致力于维护

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根据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积极寻求以

双边友好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有关争议及积极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后续行动。
中新虽于 1990 年 10 月才建交，但建交前，中新两国人民已有较密切的交往。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顺

利，双方在政治、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双方绝大多数主要

领导人均已实现互访。新加坡目前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中新两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

有着广泛共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1999 年 10 月，中新签署了《关于经济合作和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谅

解备忘录》，建立了两国经贸磋商机制。中新两国还签署了《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关于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漏税协定》、《海运协定》、《邮电和电信合作协议》等多项经济合作协议，为两国经济合作的顺利开

展提供了保障。
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建立起来的坚实的政治基础对促进双方人员往来，人民之间相互了解起

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给双方人员带来各方面的机会。
（二）中国与新马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积极推动

1、双边贸易

根据中国的统计，1990 年中新两国建交之时的双边贸易额仅为 28 亿美元，到 2000 年已突破 100 亿

美元。2007 年，中新双边贸易额为 471.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4％，新加坡仍居东盟在中国最大贸易伙

伴。据新加坡统计，2007 年新中双边贸易额为 60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4％。与 2006 年相比，中国超

越美国成为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新加坡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为 10.8%[14]。2008 年 1～11 月中新双边贸易

总额为 603.6 亿美元，中国继续保持为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新加坡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为 9.8%[15]。中国

香港、台湾与新加坡的经贸关系发展一直比较顺畅，2007 年香港与新加坡双边贸易额达2452.25 亿港元，

2008 年 1～11 月双边贸易额达到 2339.27 亿港元[16]。2007 台湾与新加坡双边贸易额达 370.77 亿美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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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国香港、台湾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1995～2005） 单位：亿新加坡元

来源地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香港 4.6（15.1%） 4.8（13.1%） 4.9（10.2%） 5.8（11.2%） 4.1（6.9%） 4.9（6.6%）

台湾 0.9（3.1%） 1.8（5.0%） 3.1（6.4%） 4.8（9.1%） 5.9（10.1%） 7.1（9.7%）

注：括号中的数字系指港台在新加坡的 FDI 在新加坡来自整个亚洲地区 FDI 的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ingapore（1995-2005），Statistics Singapore Newsletter，September 2007，p.2.，www.singstat.gov.sg.

年 1～11 月双边贸易额达到 360.66 亿美元[17]。
2006 年中国大陆是马来西亚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香港分别是排第七、八位。2007 年马来西亚

进口额为 5046 亿林吉特，其中从中国大陆进口占其总额的12.9%，香港占 2.9%，台湾占5.7% [18]； 2007
年马来西亚出口额为 6051 亿林吉特，其中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占其总额的 8.8%，香港占 4.6% [19]。
2008 年 1~10 月马来西亚进口额为 4468 亿林吉特，其中从中国大陆的进口额占其总额的 12.6%，香港占

2.6%，台湾占 4.9%；1~10 月出口额为 5657 亿林吉特，其中出口至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占其总额的 9.8%，

香港占 4.3% [20]。
双边贸易的飞速增长，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与新马两国联系日益密切的重要标志。而新马两国华商

及其新移民是双边贸易的重要推动者和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商品在新马两国的行销主要通过华商网络。供

应和经销中国商品，也成为华商和中国新移民的主要谋生方式之一。
2、中国在新马两国的直接投资

中资企业扩大在新加坡的投资，融资规模也增大，2007 年申请来新加坡投资的中国企业是 2006 年的

两倍，1～10 月中国对新加坡投资 5089 万美元，累计投资额达 4.5 亿美元，共计 44 家中资企业申请在新加

坡设公司或办事处。迄今为止，中国商务部已批准中资企业在新加坡设立的企业有 249 家。截至 9 月，中国

有 130 多家企业在新加坡上市，分别占新加坡交易所外国上市公司和全部上市公司的 48.2％和 17.7％，总

市值为 485 亿美元，占总市值 9.1％。
过去两年，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经贸关系进展显著，尤其是在投资领域，与 2005 年比较，2006 年新加

坡对台投资额激增七倍，台湾对新加坡投资额则成长了 5.5 倍，主要是在高科技领域。目前新加坡 664 家上

市公司中，20.1％的上市公司为外国企业，至 2002 年 5 月底共有六家台湾公司在新加坡上市，2006 年底已

增加到 18 家[21]。
3、中国在新马承包工程项目和劳务输出

中国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公司于 1985 年进入新加坡市场，1990 年两国建交后，特别是 1992 年以后，

中国在新加坡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在中国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

务合作业务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目前新加坡已经连续几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劳务市场和第二大承包

工程市场[22]。中国在新加坡的劳务人员主要集中在建筑、制造、海事以及空乘、医护、幼师、餐饮等行业。由

于语言、文化背景相同，加上中国工人技术好、效率高，在新加坡外劳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颇受雇主欢

迎[23]。据中方统计，截至 2002 年底，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共签订各类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 1.5 万多份，合同金

额 86 亿美元，已完成营业额 71 亿美元。目前中国在新加坡设立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公司有 50 多

家，从事建筑、制造、教育、医护、软件开发、服务、科研等工作的人员近 10 万人，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发挥了一

定的作用[24]。2007 年 1～10 月，中国企业在新加坡承包的工程可圈可点，新签合约计 9.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4％，营业额达 6.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10 月，劳务输出方面，中国企业新签劳务合约计 3.46 亿美

元，同比增长 50.4％，营业额计 3.62 亿美元，同比增长3.4％，中国在新加坡的劳务人员达 9.27 万人，同比增

长 12％[25]。
马来西亚尚未对中国开放其普通劳务市场。2003 年 9 月，中马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雇用中国劳务人

员合作谅解备忘录》。2004 年初，中马劳务合作委员会召开会议并签署会议纪要。据此，马方向中国开放了

古建筑维护、制瓷、木器加工、家具制造等四个行业。但是，上述四个领域劳务均属技术工人范围，由于薪资

较低以及对技术劳务定位的认识不同，目前双边劳务合作尚未得到有效开展。中国公司主要以承包工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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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中国大陆对新马的技术和劳务人员输出（1996～2005 年） 单位：人

资料来源：1996～2004 年数据，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编：《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1999～2004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5 年版；

2005 年数据，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编：《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5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年版。

动技术劳务输出和派出少量有技术专长的劳务人员[26]。2005 年中国合法劳务输出人员为新加坡 74682 人、
马来西亚 3937 人（见表二）。

中国在新马两国承包项目和劳务合作导致大批中国人进入新马两国。在中国承建项目最多的新加坡，

由于当地劳动力价格昂贵，使得中国非熟练劳力也可以通过劳务合作从中国输入，尤其是在建筑业。而实

际上，更多的劳工通过旅游签证等方式进入新马，然后超期滞留打工。2004 年 2 月马来西亚移民厅经初步

调查，估计约有 18.5 万中国人逾期滞马。
（三）交通与签证条件的改善

交通便利和申请新马两国签证条件的改善也是导致中国新移民涌入新马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中国

与新马经贸、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日益密切，双方人员交往更加频繁，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的交通路

线也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中国与新马的航班增速极快，飞往新马的航点由原来的北京、上海、广州扩展到

南宁、昆明、厦门、成都、重庆、大连、青岛，使新移民出国更加方便快捷且移民成本大为降低。所以，前往新

马的新移民已经不再囿于传统的南方沿海省份广东、福建，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也纷纷加入此行列。
新马对中国人签证制度的放宽，也为中国人前往新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1990 年 9 月 7 日，马来

西亚政府取消了本国公民访华限制，同时，对中国公民访马限制开始松动，成为两国开放民间互访，加强人

民往来的转折点。1994 年 2 月，马来西亚移民厅开始以更开明的态度处理中国公民申请入马的签证。1997
年 8 月，马来西亚宣布给以中国香港公民赴马免予签证的便利。1999 年 7 月，马来西亚政府规定中国游客

可以在马来西亚 10 个入境处办理“落地签证”，取得 14 天签证。1999 年 11 月，在中马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马方同意延长中国公民在马的逗留期限，同时中方也愿意简化马来西亚公民的入境限制。为了促进马中两

国的经贸交往，特别是配合“2007 年马来西亚旅游年”计划，吸引更多的中国及印度游客来马观光，2006 年

8 月，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发出多次入境签证给这两个国家的游客，让他们可以在一年内多次入境。按照规

定，每张签证有效期为一年，每次逗留最多 30 天。持有这种签证的游客只需缴付一年的签证费，中国游客

的签证费是 30 林吉特。这一便利应能促进中马两国的旅游合作，同时也给新移民带来了“良机”。
同时，新马两国在中国都增设了领事馆，为中国公民申请签证提供地利之便。目前，新加坡设立了上

海、广州、厦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四个总领事馆和成都领事馆；马来西亚在上海、广州和香港也设有总领事

馆。中国各地公民和旅行社申请签证可以就近办理，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时间和费用，效率大大提高了，移

民成本也随之降低了。
（四）中国国内的推动因素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步放宽公民出国的限制，是移民得以大规模成行的首要条件。首先，

中国政府不再以控制护照发放限制国人出国。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在大多数省份，只要公民加入政府认

可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就可领取护照出国。私人护照有效期也由五年改为 2007 年以后的 10 年，并可延

长有效期两次，省时省力的有效运作让更多的中国公民有机会出国。其次，中国政府实行“走出去”战略，鼓

励更多的企业到海外投资。海外中资企业的扩展，也带出一批专业技术、管理及劳务人员，为新移民提供更

多的谋生机会。此外，移民网络的巨大支持也是新移民得以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有利条件。移民网络是海

外移民社会与故乡以及返国的移民及其亲友同胞间的各种纽带关系。在这种移民网络中，“社会关系是逐

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27]。最靠近圈子

中心的是亲属关系，这也是基于血缘的最天然的关系。对家庭团聚的新移民而言，他们自然会得到家人和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新加坡 45496 58583 59705 73229 87592 99680 91220 81444 73844 74682

马来西亚 3413 5239 3452 3228 3649 4026 4498 5577 3816 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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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的关照。而对于在异国他乡的人而言，同乡关系也可以说是血缘的投影。在同乡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网

络能帮助提高移民在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与竞争能力。同时，新移民在移入国也正式或非正式成立一些同

乡会或业缘社团，以求团结与互助。

三、新马的中国新老移民的关系

在新马华人社会里，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形成了新、老移民的群体，华人与新移民的关系既融洽，

又有矛盾；融洽是主流，而矛盾是不可忽视的。首先，新马新老移民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两者在出国动机、教
育程度、经济能力、职业结构和定居状况等都有较大不同。1950 年代以前的中国移民，绝大部分来自福建、
广东、海南等南方沿海省份。他们也大多为生活所迫，到海外谋求生存的贫困农民，教育程度低，仅能讲方

言，由“落叶归根”到“落叶生根”的一个曲折转变过程；与之相对照的是，新移民大多是具有高学历、有一定

经济能力、流动性大、来自世界各地和相对更愿意加入所在国国籍等不同特点。
就新马中国新移民比较而言，从移民类型与方式来看，源自香港、台湾的新移民大多以“知识分子”和

“投资移民”为主，源自大陆的新移民大多以劳工为主，也有不少的留学生；从移民来源地来看，源自台湾、
香港、福建和广东为主；从移民的职业来看，源自香港、台湾的新移民多以留学生和技术移民为主体，在经

贸、文化、科技、金融等领域贡献突出；在新加坡，源自大陆的新移民在企业、体育、华文教育、生物科技、生
命科学及研发工作等领域也做出不少贡献。

华人与新移民关系的融洽主要是体现在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精神上。像在马来西亚，华人数

量所占比重虽不大，但却有 7276 个华人注册社团（其中包括华人政党组织）[28]。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历来在为

华人争取和维护应有的权利及促进华人与当地人融洽相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作为移民网络

的一个重要功能部分，这些华人社团为新移民提供了很多方便与帮助，并且在协调新移民与马来西亚当地

社会的关系中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工作。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初来马国或遇到困难和压力时，总是会

得到华人社会的帮助。
新老移民的矛盾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对新移民的歧视与排斥上。华人由于较早来到国外，经济条

件较好，有的人则瞧不起初来乍到的新移民，有的华人社团也不让一些新移民加入。特别是一些非法移民

从事色情行业及其他非法工作，认为他们是“害群之马”损害了华人的形象，因此对他们有偏见甚至有抵触

心理。
总之，中国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合法移民，丰富了新马两国人力、技术、资本资源，同时也带来中国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信息，加强了中国与新马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但是在治理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上，中国与新马两国应当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与通力协作，规范彼此间的政策法规，共同遏制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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